
淮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淮北市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举报问题奖

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濉溪县、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按照省住建厅要求，为畅通和激发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城市

管理和文明创建热情，我市于 2017 年 8 月份开通了“淮北

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有奖举报服务系统”，并制定实施了《淮

北市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举报问题奖励办法（试行）》。该

平台自开通以来，累计受理市民举报各类创建管理方面问题

3600 余件，对改善城市环境秩序、提升创建管理水平发挥了

积极作用。为进一步增强该办法的操作性和适用性，现根据

试行中存在的不足，对奖励兑现方式等方面作了微调修改，

现将修改后的《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组织做好宣传推动工

作。

淮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3 日



淮北市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举报问题奖励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畅通市民参与文明创建和城市管理渠道，激发市

民参与创建管理热情，及时发现举报创建管理问题，形成全

社会共同关注和维护城市环境的良好氛围，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参与举报方法。市民通过加入“淮北城市管理”

微信公众号进行举报反映问题：打开微信后，在搜索栏里选

择公众号后直接搜索“淮北城市管理”，予以关注后，进入

“淮北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内容界面，点击下方“投诉举

报”模块后按提示操作即可（由于该公众号为“订阅号”，

日常应用需先打开微信“订阅号”找到“淮北城市管理”；

为使用方便加入后可选择将此公众号“添加到桌面”，设置

成功后即可从手机桌面直接打开。手机品牌不同可能功能菜

单键位置设置不同）。举报问题时须填写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联系人手机号码仅作为后台统计依据，不会外泄。

第二条 问题举报范围。用户通过“投诉举报”功能可举

报城区范围（生活小区及单位内部暂不列入）的城市管理问

题：

1、暴露垃圾：街道和公共场所露天堆放、未倒入垃圾容

器的生活垃圾或建筑垃圾（此问题可举报城乡范围内）；



2、道路不洁：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人行天桥、地

下通道、路边绿化带、道路隔离桩或护栏等区域，有明显成

片遗撒丢弃垃圾，成片砂、石、泥土，大片油迹污渍，路牙

及隔离桩或护栏下有明显灰沙带等；

3、绿地脏乱：绿地上有成片成堆垃圾堆放、明显纸屑塑

膜、果皮等丢弃垃圾，有成堆成捆杂物等物品无序堆放；

4、占道流动摊点：未经许可在城市道路、公共场所从事

流动性经营行为；

5、店外经营：沿街商家倚门摆放、占道摆放、外墙上挂

放经营物品或在店外进行经营和商品交易活动；

6、机动车乱停放：在未划定停车区域或未按停放规定乱

停放机动车辆；

7、私搭乱建：沿街私搭乱建亭棚等建筑物、构筑物或其

他设施（含城镇规划区内并包括“三线三边”范围）；

8、乱设落地灯箱、标牌：在经营（办公）地建（构）筑

物或其他设施上违规（未经审批）设置用于表示名称等识别

标志的灯箱、标牌；

9、广告设施破损或画面破烂严重：用于宣传的广告设施

有明显破损、画面破烂现象；

10、乱挂布幔或条幅（标语）：在市区内私自悬挂布幔或

条幅（标语）;



11、公共基础设施破损（丢失）：指窨井盖、通讯井盖等

各类井盖，电力杆等各类立杆及配套设备，公交站亭等各类

站亭，道路护栏、指示牌、隔离桩、垃圾箱、消火栓、街头

广场座椅等；

12、车窗抛物违法行为；

13、乱泼污水、乱倒垃圾等违法行为；

14、渣土运输、非法收集运输餐厨垃圾等违法行为。

第三条 问题举报要求。反映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必须

注明问题发生地的详细地址，包括所在道路路名，例如：XX

路与 XX 路交口向东 XX 米北侧，XX 商店东侧等，同时对 GPS

进行定位，两者须相符；举报问题时必须上传两张（反映问

题的近景和确认位置的远景）或多张能清晰显示所反映问题

的照片或视频，目前仅限于距举报时间 1 小时内拍摄的图片

或视频(视频证据支持 15 兆以内，超过 15 兆的请单独提供

至市城市管理监控中心，联系电话：2128888)；必须对所反

映的问题作简要的描述；店外经营类问题还须写清楚店名。

举报乱泼污水、乱倒垃圾、车窗抛物违法、渣土运输违法、

非法收集运输餐厨垃圾等类问题，提供的图片、视频举证资

料应能充分证明该违法行为的确定性，违法行为人、车辆等

信息与事实吻合，能清晰辨认。

第四条 问题处置与反馈：



1．通过微信公众号举报的城市管理问题经网络上传至市

智慧城管系统平台；

2．市智慧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城市管理监控中心）对用

户报送的问题进行审核，确认立案后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

3．相关责任单位按照要求进行办理；

4．用户可在手机端查看办理进程和结果。

第五条 奖励方式和标准。使用微信公众号举报功能参与

城市管理互动的用户，举报本办法第二条所列明的问题都有

机会获得奖励（城管系统干部职工举报的问题不在奖励范

围，作为正常投诉受理）。

采取积分有奖兑现。市民凡举报本办法第二条列举的问题并

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每件积 1 分，根据积分排名情况进行奖

励。

1．排名：排名以自然月为周期，以手机号码为唯一统计

口径，合并统计通过微信公众号举报的城市管理问题的有效

条数，由高到低在智慧城管系统平台和微信公众号手机端的

积分管理“排行榜”中进行排名（对有效条数相同的市民不

设置并列名次，根据市民当月最后一条有效案件的举报时间

先后进行排名，即先举报的市民排名靠前），每月中旬对上

月举报受理情况在淮北日报进行公示（此信息在该微信公众

号同步推送）。

2．奖励：依据排名进行奖励。



一等奖 5 名：排名 1—5 位，每人奖励 300 元；

二等奖 15 名：排名 6—20 位，每人奖励 200 元；

三等奖 20 名：排名 21—40 位，每人奖励 100 元；

参与奖 10 名：在当月其他所有参与并举报有效问题的市

民中随机抽取（已获得排名奖励的不再参与），每人奖励 50

元。

奖励兑现采取汇账方式，每月由市城管办（市城管局）按

相关程序，将奖励款汇至获奖市民提供的账户。受奖者领奖

时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账户，并做到举报手机

号码、受奖人、身份证、账户等相一致。此奖励也适用于社

会公众通过其他举证上报途径报送至市智慧城管平台（城市

管理监控中心）的上述问题。

第六条 无效举报奖励案件。以下情况不列入有效案件：

1．智慧城管系统中正处于立案或处置过程的问题；

2．举报问题图片或视频信息、地理位置不准确或不完整，

无法辨认清楚的，位置描述与 GPS 不一致的；

3．问题轻微经审核不予立案的；

4．经处置部门或采集员反馈问题不属实的；

5．虚假信息、人为制造投诉问题、翻拍影像的，或其他

恶意投诉等行为的；

6．举报的问题非本活动规定的区域和类型；

7．对同一区域（路段）同一类型问题拆分多条报送的；



8．其他经认定无效举报的问题。

第七条 其他事项。

（一）针对同一问题采取多用户共享照片举报，或使用多

个账号对同一问题多次举报等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一经查

证，取消其奖励资格，视情况对其注册账号进行注销。

（二）淮北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问题举报平台是广大市民

参与城市管理和文明建设的手机软件，客户端软件下载不得

挪做他用，不得使用其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活动。

（三）本办法由市城管办（市城管执法局）负责解释。本

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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